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沂源县鲁村中学
防范极端事件的应急预案
为有效预防校园极端事件的发生，及时处置危及师生安全的各类恶性事件，有效地控制事态的扩大，切实保障广大师生生命与国家财产的安全，维护学校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，特制定本预案。
一、可能引发学校极端事件的主要原因：
恐怖分子造成的破坏性行为、由各种因素引起的对社会不满的极端分子的恶性行为、歹徒在被追捕过程中的威胁性行为、因严重利益冲突而引发的报复性行为、精神病人的严重失控行为等。
二、事件的预防：
1、由符合条件的专职保安担任门卫，严格门卫登记、验证制度，控制外来人员进入学校。
2、加强对校内有精神病症状的人员的管理。为确保学校安全，具有精神异常症状的人员必须在正规的精神卫生部门进行鉴定，一旦确诊为精神病人，学校应劝其在家休养治疗，经济待遇上给予帮助照顾。
3、对可能引发矛盾激化事件的当事人要做好矛盾的化解工作。
4、加强对师生的法制和安全教育，增强师生的法制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。
5、积极组织师生进行防范暴力事件预案的演习，提高师生的防范能力。
三、事件的处理：
一旦发生学校极端事件，务必以保护学生的生命安全为主要目的，一般按照下列程序处理：
1、报警。可按紧急报警按钮或拨打“110”报警电话。
2、选派应变能力强、口才较好的老师、身体强壮的老师与犯罪嫌疑人周旋，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劝说，以拖延时间，内保人员封闭通道。
3、保护有关对象及全体学生，班主任和搭班老师进班级关闭教室门，保障学生安全。
4、一旦发生伤害事故，以最快的速度将伤员送往就近医院进行抢救，并通知家长或亲属。
5、保护现场，配合警方调查。
6、在警方的指导下维持秩序、作善后处理。
四、组织机制：
1、学校安全工作领导小组统一组织事故的预防和处理工作，实行分工负责制，一旦发生事故，实行逐级负责，校长指挥，校长不在，由副校长指挥，以此类推。
2、各类人员分工明确、行动步骤清晰，报警人员（门卫）
周旋应付人员(封锁组)：李家庆   
护送学生转移人员（疏散组）：何树峰   
将伤者送往医院人员(医疗保障组)：各班班主任
向局报告的人员（通讯组）：校委会或安办人员    
3、学校防范极端事件安全领导小组：
组  长：唐效勤
副组长：王恒林  王学涛   董学敏  
成  员：崔宝成  何树锋  张德义  李家庆  魏援军  于光申  魏传和 李 冰  年级组长和全体班主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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